附件三
[bookmark: _Toc386991516]南投縣城鎮風貌計畫執行進度考核表
	執行單位
	

	計畫性質
	

	計畫名稱
	

	營建署核定日期
	

	提出修正計畫書核定日期
	

	實際提正修正計畫書核定日期
	

	修正計畫書備查日期
	

	營建署規定發包日期
	

	實際發包訂約日期
	

	預算書、契約書、 監造書文件繳交日期
	

	實際預算書、契約書、 監造書文件繳交日期
	

	營建署撥款至縣府第一期款日期
	

	實際請領第一期款日期
	

	營建署撥款至縣府第二期款日期
	

	實際請領第二期款日期
	

	營建署規定完工日期
	

	實際完工時間
	

	鄉鎮公所驗收通過日期
	

	工程驗收通過後提出決算書日期
	

	實際工程驗收通過後提出決算書日期
	

	營建署撥款至縣府第三期款日期
	

	實際請領第三期款日期
	

	累計扣點總和
	


資料來源：環境景觀總顧問團隊製表，2014
	1. 評量總分以100分為滿分，由以下各完成日期延誤不同進行扣分機制，扣除完所有期程分數為該鄉鎮市公所當年度之績效，將以此成績評定優劣，分數愈高績效愈好，反之分數愈低表示績效不佳需改善。
2. 內政部營建署備查日期：依照規定截止時間後一週內應完成備查；如無遵守，一週為一個積數進行扣分（未滿一週者不計）。
3. 訂約日期：規劃案及工程發包訂約，依內政部營建署規定時間內完成發包訂約；如無遵守，一週為一個積數進行扣分（未滿一週者不計）；因故或特殊因素無法於繳交者，需函文通知本府。
4. 書面繳交日期：依各期請款所需文件，要求各鄉鎮公所如期繳交於縣府，以利縣府如期向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請款事宜；如無遵守，預算書、契約書、監造書文
	件繳交日期延遲一週為一個積數進行扣點，工程進
度80%證明文件繳交日期、工程驗收通過後提出決
算書日期延屬一週為一個積數進行扣分（未滿一週
者不計）。
5. 完工日期：依內政部營建署規定時間內完工；如未遵守，一週為一個積數進行扣分（未滿一週者不計）。
6. 請款日期：依內政部營建署規定時間內請款，並且分列營建署撥款至縣府各期款日期；如未遵守，一週為一個積數進行扣分（未滿一週者不計）。




